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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及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
後，下列人士將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
條文須向我們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及/或淡倉，或將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
上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10%或以上投票權：

截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所持股份

緊隨[編纂]完成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及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後所持股份

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1) 股份描述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
的持股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未上市
股份/H股的
持股百分比
（如適用）(2)

佔本公司
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持股百分比(2)

史博士 . . . . . . . . . . . . . . 實益擁有人 未上市股份 14,000,000 29.4% 2,333,800 20.5% [編纂]%

H股 – – 11,666,200 [編纂]% [編纂]%

褚玲元女士 (3) . . . . . . . . . 配偶權益 未上市股份 14,000,000 29.4% 2,333,800 20.5% [編纂]%

H股 – – 11,666,200 [編纂]% [編纂]%

凱泰成德 . . . . . . . . . . . . 實益擁有人 未上市股份 3,529,412 7.4% 1,764,706 15.5% [編纂]%

H股 – – 1,764,706 [編纂]% [編纂]%

凱泰潔奧 (4) . .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 未上市股份 3,529,412 7.4% 1,764,706 15.5% [編纂]%

H股 – – 1,764,706 [編纂]% [編纂]%

凱泰管理 (5) . .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 未上市股份 5,550,649 11.7% 2,775,323 24.3% [編纂]%

H股 – – 2,775,326 [編纂]% [編纂]%

徐永紅先生 (6)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 未上市股份 6,603,359 13.9% 3,301,677 28.9% [編纂]%

H股 – – 3,301,682 [編纂]% [編纂]%

方良昌先生 (7) . . . . . . . . . 實益擁有人 未上市股份 2,349,943 4.9% 1,174,971 10.3% [編纂]%

H股 – – 1,174,972 [編纂]% [編纂]%

受控法團權益 未上市股份 642,205 1.3% 321,102 2.8% [編纂]%

H股 – – 321,103 [編纂]% [編纂]%

常州鑫氏 (8) . . . . . . . . . . . 實益擁有人 未上市股份 4,168,236 8.8% 2,778,825 24.4% [編纂]%

H股 – – 1,389,411 [編纂]% [編纂]%

常州霸洋 (8) . .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 未上市股份 4,168,236 8.8% 2,778,825 24.4% [編纂]%

H股 – – 1,389,411 [編纂]% [編纂]%

常州三樂 (8) . .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 未上市股份 4,168,236 8.8% 2,778,825 24.4% [編纂]%

H股 – – 1,389,411 [編纂]% [編纂]%

薛雲霞女士 (8)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 未上市股份 4,168,236 8.8% 2,778,825 24.4% [編纂]%

H股 – – 1,389,411 [編纂]% [編纂]%

金平先生 (8) . .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 未上市股份 4,168,236 8.8% 2,778,825 24.4% [編纂]%

H股 – – 1,389,411 [編纂]% [編纂]%

珠海麗珠 (9) . . . . . . . . . . . 實益擁有人 未上市股份 2,814,638 5.9% – – [編纂]

H股 – – 2,814,638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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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所持股份

緊隨[編纂]完成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及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後所持股份

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1) 股份描述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
的持股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未上市
股份/H股的
持股百分比
（如適用）(2)

佔本公司
已發行

股本總額的
持股百分比(2)

麗珠醫藥(9) . .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 未上市股份 2,814,638 5.9% – – [編纂]

H股 – – 2,814,638 [編纂]% [編纂]%

乾道基金 (10)  .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 未上市股份 679,217 1.4% 679,217 6.0% [編纂]%

H股 – – – [編纂] [編纂]

乾道控股 (10)  .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 未上市股份 679,217 1.4% 679,217 6.0% [編纂]%

H股 – – – [編纂] [編纂]

鄢祖容 (10) . . .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 未上市股份 679,217 1.4% 679,217 6.0% [編纂]%

H股 – – – [編纂] [編纂]

附註：

(1) 所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2) 該計算基於緊隨[編纂]完成及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後已發行的11,405,458
股未上市股份及[編纂]股H股總數。

(3) 褚玲元女士為史博士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褚玲元女士被視為於史博士擁有權益的股份中
擁有權益。

(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杭州凱泰潔奧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凱泰潔奧」）被視為於凱泰成德持有的
3,529,412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凱泰潔奧為其普通合夥人。

(5)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杭州凱泰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凱泰管理」）被視為於5,550,649股股份中擁有
權益，包括(i)杭州凱泰成德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凱泰成德」）（其普通合夥人凱泰潔奧由
凱泰管理全資擁有）持有3,529,412股股份；(ii)廈門金圓凱泰展鴻健康成長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
合夥）（凱泰管理為普通合夥人的合夥企業）持有642,205股股份；(iii)南京創熠凱泰創業投資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凱泰管理為普通合夥人的合夥企業）持有642,205股股份；(iv)廈門億聯凱泰數字創
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其普通合夥人廈門凱泰億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最終由凱泰管理控制）
持有454,828股股份；及(v)杭州凱實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其普通合夥人杭州凱實企業管
理有限公司最終由凱泰管理控制）持有281,999股股份。

(6)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徐永紅先生被視為於6,603,359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包括(i)5,550,649股被視
為由凱泰管理（一間由徐永紅先生最終控制的公司）擁有權益的股份；(ii)杭州凱泰智生股權投資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其普通合夥人杭州凱泰長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長匯管理」）最終由徐永紅先生
控制）持有682,241股股份；(iii)杭州凱泰宏澤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其普通合夥人長匯管
理最終由徐永紅先生控制）持有281,999股股份；及(iv)廈門金園凱泰展鴻健康成長二期創業投資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其普通合夥人長匯管理最終由徐永紅先生控制）持有88,470股股份。

(7)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方良昌先生被視為於2,992,148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包括 ( i )其本身持有
2,349,943股股份；(ii)南京創熠凱泰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南京弘德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的合夥企業，其中方良昌先生為有限合夥人，擁有50%權益，貢獻有限合夥企業權益的三
分之一以上）持有642,205股股份。



主要股東

– 234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8) 常州鑫氏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常州鑫氏」）為一家由其普通合夥人常州霸洋紡織品有限
公司（「常州霸洋」）管理的有限合夥企業，常州霸洋由常州三樂紡織印染投資中心（普通合夥）（「常
州三樂」）控制，最終由金平先生控制。薛雲霞女士及金平先生各自亦為有限合夥人，彼等對常州
鑫氏的有限合夥權益貢獻三分之一以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常州霸洋、常州三樂、金平
及薛雲霞各自被視為於常州鑫氏所持股份中擁有權益。

(9) 珠海市麗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珠海麗珠」）為一家由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麗珠醫藥」）
（上交所：000513；聯交所：1513）直接控制的公司。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麗珠醫藥被視
為於珠海麗珠所持股份中擁有權益。

(10)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定，乾道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乾道基金」）被視為於679,217股股份中
擁有權益，其中，(i)青島乾合雅法投資中心（有限合夥）（「青島乾合」）（一家由乾道基金擔任普通合
夥人的合夥企業）持有375,999股股份；及(ii)淄博博杉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淄博博杉」）
（一家由乾道基金擔任普通合夥人的合夥企業）持有303,218股股份。乾道基金為乾道投資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乾道控股」）的全資附屬公司，而後者由鄢祖容控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
定，乾道控股及鄢祖容均視為於青島乾合及淄博博杉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將於緊隨[編纂]（假設[編纂]未獲

行使）及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後，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任何權益及/或淡倉，或將直接或

間接於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10%或以上投票權。


